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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委員會 

職權範圍 
 

於2017年2月28日獲批准及採納 
 

1. 整體目的及目標 

 

執行委員會(「委員會」) 由太平洋航運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委任以協助董

事會簡化其決策過程，以確保管理層有恰當的決策權及靈活性。委員會獲授權在董事會所制訂的凖則下批

准、承諾及執行協議，惟董事會保留最終監督職責。 

 

2. 權力 

 

董事會授權委員會在其職責範圍內: 

 

2.1 使公司在此職權範圍內訂立協議。 

 

2.2 於其認為必要時聘請獨立顧問及其他顧問履行其職責。 

 

2.3 確保適當的公司人員出席會議。 

 

2.4 有權隨時接觸管理層成員、僱員及收取相關資訊。 

 

2.5 在4.4 項下之情況，委員會可授權發出公布及通告。 

 

3. 組織 

 

成員及會議: 

 

3.1 委員會成員應由董事會委任，並應由至少兩位成員組成，包括所有執行董事及首席財務總監 (如非董事)及

其他董事會認為合適的本集團之全職高級行政人員。委員會主席應由董事會委任。 

 

3.2 委員會會議的法定人數為兩名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或首席財務總監 (如非董事)。任何委員會之決定需要在

會議上多於半數人同意或以書面決議案或通過電子郵件或傳真方式一致同意通過。委員會應在需要時召開

會議，以履行其職責。 

 

3.3 委員會可在認為必要時邀請任何其他人士出席委員會會議。 

 

3.4 其他全職高級行政人員（不包括非董事的首席財務總監）的總人數不應超過兩人。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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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委員會成員將不會因其為成員身份而享有任何額外報酬。  

 

報告程序: 

 

3.6 委員會應於合理時間內定期向董事會於會議上報告或以書面形式匯報有關其事務情況。 

 

3.7 委員會的會議及程序受本公司章程附則中董事會議及程序的規定所規範。 

 

4. 角色及職責: 

 

4.1 委員會需就以下事項徵求全體董事會批准: 

 擬議中的交易為本集團正常業務範圍之外; 

 擬議中貨船之購買或出售的交易為董事會於會議上批准凖則以外;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有限公司上市規則，必須通知股東或取得其批准的交易，包括貨船購買或出售;  

 擬議購買或增加於任何上市或非上市公司股份的投資。 

 

4.2 假若委員會認為需要對經已批准的凖則作出調整，委員會可隨時通知董事會。 

 

4.3 委員會將，除其他外，批准以下類別的交易: 

 

4.3.1 有關貨船 

 購買貨船 

 出售貨船 

 出售及回租貨船 

 長期租賃 (超過5年) 

 貨運訂約(超過5年) 

 燃料合約( (超過 5 年) 

 燃料掉期合約(超過 5 年) 

 

4.3.2 其他固定資產 

 超過500萭美元之非貨船海事固定資產 

 

4.3.3 借貸及擔保 

 訂立貸款協議時，如涉及上市公司之擔保或契約，貸款協議及上市公司之擔保或契約均需由

委員會及/或董事會(如適用)批准。  

 所有代表非全資擁有附屬公司的擔保。此類擔保應限於本公司在合資企業所持股份之比例。

凡擔保金額超過本公司於合資企業所持的股份比例或以共同及個別形式發出，則應須經委員

會批准。在可能的情況下，本公司應就提供此類擔保而獲得合資夥伴按現行市場利率賠償。

上述以外的安排均須經董事會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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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公司事項 

 授權發出公司季度交易活動公布。 

 按照董事會訂定的凖則行使本公司獲股東於周年大會上通過的發行或購回股份之一般授權。 

 開立及結束公司的銀行帳户、更改銀行帳户授權簽署人士及授權豁免集團內公司間之欠款。 

 根據公司章程附則沒收無人領取之股息 

 

4.4 委員會授權任何兩名執行董事及首席財務總監 (如非董事)就 2.5 項下批准任何公布或通告，而該公布或通

告所涉及之交易需經由董事會全體成員或委員會通過，並屬例行或行政性質，包括但不限於 (i) 任何股東

大會之投票結果; (ii) 任何本公司或屬其同一集團的公司所發行之債券，根據其發行條款及條件調整其轉換

價; 及 (iii) 任何董事會或董事委員會成員的變動。 

 

4.5 委員會負責確保遵守董事會不時所制定及授權的任何政策，包括但不限於與傳媒及分析師通訊的政策，委

員會將負責: 

 監察已訂立的政策及有關上市規則之程序; 

 在需要時採取行動; 及 

 經董事會的批准下更改已訂立的政策。 

 

 


